
推動合理水價調整 ■ 保育事業組

一、背景說明

(一 )103年度台水公司及北水處平均售水價格分

別為 10.96元 /度及 8.33元 /度，售水成本分別為

11.14元 /度及 7.83元 /度，而最近 5年投資報酬率，

台水公司為 -0.26％，北水處 0.48％。

(二 )依自來水法第 59條規定，自來水事業水價

計算公式及詳細項目，應報經濟部核定，計算公式核

定後，自來水事業提報水費表調整方案，並由各自來

水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三 )台水公司及北水處現行水價，係於民國 83

年調整沿用迄今，已將近 21年未調整。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基本費 用水費

口徑大小

（mm）

費用

（元 /月）

用水量

（度）

累進費率

（元 /度）

13 17 1-20 5.0

20 68 21-60 5.2

25 126 61-200 5.7

40 374 201-1,000 6.5

50 680 1,001以上 7.6

75 1,836 - -

100 3,638 - -

150 10,098 - -

200 20,060 - -

250 35,428 - -

300以上 55,590 - -

台灣自來水公司（含 5%營業稅）

基本費 用水費

口徑大小

（mm）

費用

（元 /月）

用水量

（度）

累進費率

（元 /度）

13 17.85 1-10 7.35

20 35.70 11-30 9.45

25 66.15 31-50 11.55

40 196.35 51以上 12.075

50 357.00

75 963.90

100 1,909.95

150 6,301.45

200 10,531.50

250 18,559.70

300 59,184.75

350 41,626.20

400以上 58,119.60

二、爭議點

（一）自來水為民生基本物資，政府若調整水價

將影響民眾生活負擔及工商產業競爭力，價格調整亦

可能引發物價連動，政府如有調整規劃，應先與社會

大眾說明及溝通。

（二）自來水事業經營績效應先予改革提升，如

改善自來水漏水率，降低成本及虧損。

三、推動的重點

(一 )統一「水價計算公式及詳細項目」

1.由於臺北市與經濟部的「水價計算公式及詳細項目」

並不相同，臺北市爰將修正後之「水價計算公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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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項目」送經濟部審議，經濟部自來水水價評議

委員會已於 104年 6月 25日、7月 28日審議通過，

經濟部並於 8月 10日正式核定，後續經濟部之「水

價計算公式及詳細項目」將配合調整一致。

2.現行的自來水價格並未完全反應合理成本，且現行

水價計算公式及詳細項目亦未反應氣候變遷之風

險因子，故已將因應災害與經營風險準備之風險因

子納入，以符現況的需求。

經濟部自來水水價評議委員會

水價調整方案審議機制

台水公司

否 是

台水公司研提水價調整方案

經濟部幕僚單位初審

經濟部水價評議委員會審議

經濟部核定調整方案

退回水價
調整方案

公告實施

否 是

北水處研提水價調整方案

臺北市政府幕僚初審

臺北市水價評議委員會審議

臺北市政府核定調整方案

退回水價
調整方案

報經濟部
備查

公告實施

北水處

(二 )各自來水事業提報水費調整方案

各自來水事業將以「低用水戶保障不調整以照顧

基本民生用水」、「調整高用水量費率級距，讓用水

越大者，負擔越高的費用」與「用水公平正義」的原

則，提報各自之水費調整方案，並由各自來水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各自來水事業於推動過程中，經

濟部自來水水價評議委員會將適時提供咨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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